
关于做好 2025 年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专业
实践工作的通知

各培养单位：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高水平专业实

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为统筹做好 2025 年度专业

学位博士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对象及时长

专业实践对象为 2024 级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和往届未完成

专业实践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

博士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由卓越工程师学院组织开展。

1.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实践时长具体以全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布的指导性培养方案、专业学位类别

简介与学位基本要求为准。

2.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任务开

展专业实践；也可以通过参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实

践指导、行业前沿讲座等形式开展专业实践工作。

二、实践方式

专业实践须在校外进行，研究生校内外导师共同确定实践选

题、指定实践岗位、制定实践计划和指导专业实践。专业学位研



究生可以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形式，在校内外导师

的安排下从以下方式中选择其中一种进行专业实践：

1.依托校内导师自身所承担的应用型科研课题，充分发挥校

内导师与企业、行业的联系，依托重点龙头企业、高水平科研机

构等进行专业实践；

2.依托学校（或学院）与企事业单位等联合建立的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基地，由学院统一组织和安排研究生去实践基地进行

专业实践；

3.根据职业发展规划，在校内导师指导下自主联系高水平实

践单位。

三、专业实践及考核

1.2025 年 12 月前，所有研究生在校内导师和行业产业导师

指导下制定专业实践工作计划。

2.研究生应定期撰写阶段性汇报材料，提交校内外导师审

核。

3.研究生专业实践结束后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由实践单

位填写鉴定意见，校内导师和行业产业导师审核并作出评价。

4.专业实践评价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专业实践

评价结果为合格者获得相应学分，评价结果为不合格者须重新开

展专业实践。研究生参加“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或其

它同等层次国内外赛事获得全国二等奖及以上奖项（或其它同等



奖项），或在校学习期间自主创建公司、参加创业路演或国家级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所在学院可以认定为专业实践环节合格。

四、工作要求

1.各培养单位应加强与重点龙头企业和高水平行业产业单

位的合作，争取带薪实践岗位、实践课题、合作项目和就业机会。

2.各培养单位要在研究生专业实践开始前，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安全教育和保密教育，加强日常管理，确保学院或实践单位

为研究生购买覆盖全程的意外伤害保险。学院、实践单位、校内

导师和行业产业导师应当定期沟通协调，了解掌握研究生思想动

态和实践情况，及时处理专业实践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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